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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合同的生效条件：由双方授权代表签署、加盖印章后生效。 

2、本合同价格为人民币 79,770,000 元，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3.53%。 

3、本合同履行期限较长，且存在自船舶交接议定书签署之日起 12 个月的质保期，因此存

在履约过程中的不确定性，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。 

一、合同签署概况 

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海防务”或“公司”）近日接到全资子公

司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津重工”或“卖方”）的通知，2021 年 3 月 10 日，大津

重工与浙江水欣船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水欣船务”或“买方”）在浙江省宁波市签订了《137

米打桩船建造及交付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合同”），水欣船务委托大津重工设计及建造一艘 137 米

打桩船，该船的合同价格为人民币 79,770,000 元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方介绍 

公司名称：浙江水欣船务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30206MA2J4DYE6B 

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住所：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街道梅山盐场 1 号办公楼十二号 3660 室 

负责人：蒋文龙 

成立日期：2021 年 01 月 12 日 

经营期限：自 2021 年 01 月 12 日至 9999 年 09 月 09 日 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国际船舶管理业务；船舶租赁；船舶设计；船舶销售；水上运输设

备销售；水上运输设备零配件销售；机械设备销售；机械设备租赁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

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许可项目：建设工程设计；各类工程建设活动；货物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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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口；技术进出口；进出口代理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

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）。 

最近三个会计年度，该公司与天海防务、大津重工未发生购销往来。 

履约能力分析：水欣船务为浙江水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水欣股份”）的子公司，

水欣股份总部位于杭州钱塘江畔，注册资本金 48,060 万元，是一家以投资水力发电项目为主，

兼顾投资房地产业、建筑检验检测、工程船务实业、机动车驾驶培训、石矿开采、能源开发、

旅游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投资运管的企业集团。水欣股份在创始人、董事长蒋文龙带领的管理团

队领导下，先后投资建设了浦江仙华水库工程、龙游小溪滩水利枢纽工程、龙游沐尘水库工程、

云南泸水市片马河三级水电站工程等项目，以上项目均已进入运行管理，发挥着良好的社会效

益和经济效益。此外，水欣股份投资船务实业，先后建造了多艘工程船，远销国际市场。水欣

股份经营的机动车驾驶培训学校是杭州市、浙江省十佳驾培机构。水欣股份投资建成的“锦龙

雅苑”住宅楼盘，紧临三门高铁站，交通便利，环境优美，宜居宜业。水欣股份全额投资的建

设工程检测机构，其检测质量、产品性能一直受到合作单位的高度肯定。水欣股份 2018 年投

资的石矿开采项目，已产生了良好的效益。目前，水欣股份下设全资和控股的子公司 12 家，

在市场上均创造了良好的业绩和信誉。鉴于此，公司判断其具备履约能力。 

该公司与天海防务、大津重工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三、合同的主要内容 

1、合同名称：《137 米打桩船建造及交付合同》 

2、签约方： 

买方：浙江水欣船务有限公司 

卖方：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 

3、合同金额：人民币柒仟玖佰柒拾柒万元整（￥79,770,000.00） 

4、生效条件：由双方授权代表签署、加盖印章后生效。 

5、履约时限：本合同船舶的交付日期为 2022 年 2 月 28 日，可允许延期 31 天。 

6、结算方式 

本合同总金额根据以下节点分六期支付，（1）第一期预付款：合同签订并生效后支付合

同价格的 20%，即人民币 15,954,000 元整；（2）第二期进度款：船舶开工下料后支付本合同

价格的 20%，即人民币 15,954,000 元整；（3）第三期进度款：船舶上船台后支付本合同的 20%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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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人民币 15,954,000 元整；（4）第四期进度款：船舶下水后支付本合同的 20%，即人民币

15,954,000 元整；（5）第五期款：船舶建成并向买方交付后，本期支付的款额等于本合同价

格加上买卖双方最终确认的加减帐款额，减去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期进度款，再减去 100

万人民币。同时卖方开具 300 万元的银行质保函。加减账项目以项目采购或分包合同文件复印

件（如有）或双方签字确认的单据凭证为准；（6）第六期款：质保期满后 10 日内支付 100

万元，并释放质保函。 

7、买方违约责任 

（1）买方未按合同规定的期次和金额及时支付合同款项，且如延迟支付合同款项超过 30

天，则卖方有权按超出 30 天后的实际延迟付款天数顺延交船期。（3）由买方提供的相关图纸

或设备供货延期超过 30 天并对船舶建造造成实质性影响，则卖方有权按超出 30 天后的实际延

迟付款天数顺延交船期。 

8、卖方违约责任 

（1）卖方每提前一天交付，买方将按照 3 万元/天的标准奖励给卖方；除不可抗力事件外，

如由于任何非买方原因导致船舶完工及交付延迟，将从合同约定交付日期以及可允许延迟交付

日期后，从次日开始按照 3 万元/天的标准计算违约补偿金，最高不超过合同总价的 5%。如果

在可允许延期后延迟交船超过十周或违约补偿金达到上限时，买方有权解除合同并弃船，或接

受 5%合同价的违约补偿金，双方重新商定合理的船舶交付日期。（2）在买方行使上述解除合

同权利的情况下，应提前不少于 30 天书面通知卖方，卖方应在收到相应书面通知后安排退还

已收到的合同款项及利息。 

9、合同纠纷的解决 

（1）在执行本合同期间，如双方发生争议时应尽量通过友好协商解决。（2）如对船舶建

造、关键设备制造或有关本船的材料、部件及工艺质量引起争议分歧，当协商无法解决时，可

提请法定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或双方公认的第三方专家进行裁定，裁定结果对双方均有约束力。

（3）任何一方对上述约定的专家裁定不满，在裁定发生 60 日内经再次协商仍无法达不成一致

意见的，双方均有权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起诉讼。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。 

10、其他 

合同条款中已对合同价格、合同价调整、付款办法、交船时间和地点、所有权和风险、延

迟和延长时间（不可抗力）延迟原因、质量保证、保险、卖方责任、买方责任、仲裁等方面做

出明确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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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上述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

1、上述合同的总额为人民币79,770,00元，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13.53%，根

据项目进度，预计将对公司2021年及2022年上半年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作用。 

2、以上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，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对上

述合同当事人产生依赖性。 

3、由于合同履行期限较长，且存在自船舶交接议定书签署之日起 12 个月的质保期，因此

存在履约过程中的不确定性，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。 

五、合同的审议程序  

本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合同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

等相关规定，无需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，也无需独立董事和律师发表意见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《137 米打桩船建造及交付合同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二日 


